
       华中科技大学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122） 
2020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 

根据教育部关于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的相关文件精神和学校统一部署，

结合我院学科专业特点，制订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细则如下。 

一、组织领导 

根据学校有关要求，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在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

组的领导和统筹安排下，组建复试小组，负责复试各环节的组织和考核工作。 

学院成立监察组，负责监督复试相关工作规定的执行情况，巡查复试、评卷

等现场情况，监督信息公开、公示情况，受理、调查并处理考生申诉和质询。 

二、招生计划及复试名单 

1．根据学校下达的招生计划，按专业分配如下：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报考类型 招生计划 已接收推免生 
是否 

接收调剂 

0807Z2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 全日制 74 38 是 

2．根据学校发布的《华中科技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分数线》，

凡报考我院且满足相关学科（专业）、类别（领域）的单科和总分分数线的考生

即可进入我院复试。复试名单详见院系网站。 

3．调剂规则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向学校申请在校内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和电气与电

子工程学院专业（均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进行调剂。具体规则请见华中科技大

学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的调剂信息。 

三、网上确认及资格审核 

进入复试的考生根据学校发布公告要求在各院系复试开始前必须进行网上

复试报到确认，并按要求上传审核材料和信息。学院对考生提交的材料进行线上

审核。资格审查不合格者不予复试。考生需在线缴纳复试费 100 元/人。 

除学校要求提交的审核材料外，报考我院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考生，还

需上传《中欧能源学院 2020 年硕士生申请表》（下载地址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

源学院主页-研究生教育-招生信息），中、英文一起为一套，在复试前 3 天发送



至邮箱 icarefamily@163.com，邮件主题请命名为：学生姓名+中欧能源学院硕士

申请表。 

四、综合测评和思想政治品德考核 

考生根据学校发布公告要求，在报到确认平台提交《思想政治品德表现考核

表》，完成学校研究生综合测评并在复试系统提交个人陈述视频。 

如因疫情影响表格目前不能盖章的，可先上传材料，盖章版最迟在学校拟录

取公示前将盖章后的表格扫描或拍照发送邮件至 icarefamily@163.com，邮件主题

请命名为：学生姓名+思想政治考核表。 

五、复试时间、形式和内容 

学校采用统一的网络远程复试平台。我院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网络远程

复试安排在 5 月 14 日-15 日。5 月 14 日上午、5 月 15 日上午进行中文专业理论

知识测试。 

考生可根据平台下载准考证提示时间和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平台，参加

学院各项复试考核。 

1. 面试专家分组 

面试专家组由中欧责任心强、教学经验丰富、学术水平高的教师和外方大学

组成。专业理论知识语言为中文，综合素质测试语言为英语。 

2. 复试内容和形式 

学院根据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对硕士研究生的清洁与可再生能源相关专

业知识、学习动机、综合素质和能力及思想政治品德等考查要求，确认复试考核

内容和形式如下。 

    1）专业理论知识测试（即以往的“笔试”）采用在面试中以口头提问方式进

行，使用语言为中文。题型：判断题和简答题。测试范围主要包括 

    (1) 基本概念：可再生能源，新能源，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及

其他可再生能源形式； 

(2) 可再生能源的特点； 

(3)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状况与政策； 

(4) 研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所需要掌握的基本学科知识； 

(5) 可再生能源发展中遇到的一些挑战。 



面试时，考官为学生随机抽取一个信封并为考生念题，考生进行作答。一名

考生口头提问的题目为 2 个（1 个判断题，1 个简答题）。所有题目听题两遍。

判断题听题和答题时间不超过 4 分钟，简答题听题和答题时间不超过 6 分钟。 

2）综合素质测试在面试中进行（即以往的“全英文面试”），使用语言为英

文。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1）英文个人陈述 2-3 分钟，介绍学业背景、学习动机等。 

（2）中外考官就学生陈述情况、理论知识考核等方面，用英文轮流进行综

合提问 17-18 分钟。 

（3）中方和外方考官依据学生的学习动机、个人陈述、答题质量、英语能

力、专业知识、综合素质等方面进行考核。中外考官独立评分。 

3）外语听说能力（即以往的“英语测试”）不再单独出题测试。 外语水平由

考官根据考生整体网络面试的英语表现，综合评分。 

注：外方专家因受疫情影响无法到国内参加考核。具体考核时间和方式另行

通知，预计为 5 月 14 日下午、5 月 15 日下午。 

3. 中欧能源学院与能源学院联合培养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拟通过调剂方式

录取合格生源，在入学后由中欧能源学院组织外方大学选拔。具体考核时间和方

式另行通知。 

六、复试成绩计算及拟录取原则： 

复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其中英语听说能力测试（不单独考核，外语水平由

考官根据考生整体网络面试的英语表现，综合打分）满分为 20 分，专业理论知

识测试（中文口头提问与回答）满分为 40 分，综合素质能力测试（全英文面试）

满分为 40 分。计算总成绩时，初试成绩（按“初试成绩/初试满分×100”的方式折

算为百分制）占 60%，复试成绩占 40%。 

外方考官将明确外方的综合素质能力测试（全英文面试）结果为通过、有条

件通过或者不通过。 

 

拟录取原则: 复试结束后 2 天内，同时满足复试成绩及格（总分的 60%为及

格）和外方的综合素质能力测试（全英文面试）结果为通过或者有条件通过的前

提下，按照《华中科技大学 2020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有关规定》中



的录取工作要求择优依据复试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如总成绩相同，则分别按初

试成绩、复试成绩排序，确定拟录取资格。 

总成绩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公示地址为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主页

-研究生教育-招生信息。 

公示期间，接受考生监督和申诉。 

电话：13986216393（公示期间 8:00-11:50，14:30-18:00）                   

联系人：吕老师 

邮箱：icare@hust.edu.cn 

公示结束无异议后，学院将按照下达招生计划情况向研究生院报送复试结

果。 

拟录取公示前，考生需进行体检、调档等程序，按学校统一要求办理，另行

通知。拟录取公示由学校研究生院统一进行。 

                                        

  中欧清洁与可再生能源学院 

                                              2020 年 5 月 7 日 


